附件1

天津市应急征用明细表

	基本信息
	应急征用实施单位
	被征用单位（个人）

	名称（姓名）
	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身份证号）
	
	

	联系人
	
	

	联系方式
	
	

	征用事由
	

	征

用

明

细
	序号
	名称
	品牌及规格型号
	数量
	征用起始日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说明事项
	专业人员配备情况等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
	备注
	1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、《天津市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〉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实施上述物资征用。

2.本单一式三份，应急征用实施单位、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、留底存档各一份。

3.物资明细超出表格可附页并盖章。


征用实施单位（签字）：

盖  章

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（签字）：

盖  章

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附件2

天津市应急征用财产使用情况确认单

	基本信息
	应急征用实施单位
	被征用单位（个人）

	名称（姓名）
	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身份证号）
	
	

	联系人
	
	

	联系方式
	
	

	序号
	名称
	品牌及规格型号
	数量
	使用情况（返还、毁损、灭失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说明事项
	专业人员配备情况等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
	备注
	1.请被征用人于XX年XX月XX日前在XX地点完成被征用财产的返还交接。
2.被征用人申请补偿的，自收到本确认单6个月内向征用实施单位提交以下书面材料：应急征用决定书、天津市应急征用明细表、天津市应急征用财产使用情况确认单、被征用人对于物资的权属证明或者权利证明、财产毁损或灭失情况证明、申请补偿金额及有关凭据、投保及理赔情况等。

3.本单一式三份，应急征用实施单位、被征用人、留底存档各一份。

4.物资明细超出表格可附页并盖章。


征用实施单位（签字）：

盖  章

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（签字）：

盖  章

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附件3

天津市应急征用补偿金额确认表

	基本信息
	应急征用实施单位
	被征用单位（个人）

	名称（姓名）
	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（身份证号）
	
	

	联系人
	
	

	联系方式
	
	

	征用起始日期
	
	征用结束日期
	

	序号
	名称
	品牌及规格型号
	数量
	投保及理赔情况
	补偿金额

（万元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总金额
	

	备注
	1.本单一式三份，应急征用实施单位、被征用人、留底存档各一份。

2.物资明细超出表格可附页并盖章。


征用实施单位（签字）：

盖  章

被征用单位或者个人（签字）：

盖  章

填报日期：      年   月   日

